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沪高民三(知)终字第40号

　　

　　上诉人赵一美。

　　委托代理人吴伟凯。

　　被上诉人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喜勇。

　　委托代理人竹民，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一美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昌公司)确认不

侵害专利权及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

中民五(知)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5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一美的委托代理人吴伟凯、被上诉人鸿

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竹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昌公司在原审本诉中诉称：赵一美系名称为“清洁工具”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XXXXXXXXXXXX.9，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2013年4月，赵一美以鸿昌公

司生产、销售的美丽雅手压双驱旋转甩水拖(货号HC049017、商品条码

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涉案手压双驱拖)、美丽雅双涡轮地拖(货号HC017665、

商品条码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涉案涡轮拖)、美丽雅传奇旋转三驱地拖(货号

HC017344、商品条码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涉案传奇拖)、美丽雅好采头旋转地

拖(货号HC017603、商品条码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涉案好采拖)，侵犯了赵一

美涉案专利权为由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案号(201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65号，以下

简称65号案件】，在65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赵一美突然撤回65号案件的起诉。之后

，赵一美又就相同事实，于2013年9月9日向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

2013年12月10日再次撤诉。鸿昌公司认为，鸿昌公司使用现有技术生产了上述四款涉案

产品，且上述四款涉案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技术特征不同。故鸿

昌公司生产、销售的上述四款涉案产品的行为没有侵犯赵一美的涉案专利权。而赵一美

重复诉讼又撤诉的行为，使鸿昌公司一直处于被控侵权的不确定状态中，严重影响了鸿

昌公司的正常经营。鸿昌公司遂诉讼来院，请求判令：确认鸿昌公司生产、销售的上述

四款涉案产品没有侵犯赵一美的涉案专利权。　　

　　赵一美在原审本诉中辩称：鸿昌公司关于其使用现有技术生产涉案产品的陈述并不

成立。赵一美认为，上述四款涉案产品中，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落入了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1、7、9、10、14、15的保护范围，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落入了权利要

求1、7、9、10、15的保护范围。因此，鸿昌公司生产、销售上述四款涉案产品的行为

侵害了赵一美享有的涉案专利权。赵一美请求原审法院驳回鸿昌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

赵一美并以其上述理由，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原审法院判令鸿昌公司：1.立即停

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上述四款涉案产品；2.赔偿赵一美包括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



失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鸿昌公司在原审反诉中辩称，其坚持本诉意见，请求原审法院驳回赵一美的反诉诉

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涉案专利相关的事实

　　2010年9月19日，赵一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国家知产局)申

请名称为“清洁工具”的实用新型专利。2011年5月11日，国家知产局对涉案专利予以

授权公告。2013年1月23日，国家知产局因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4引用错误出版了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的全文更正版本。2014年5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复审委)就鸿昌公司提起的涉案专利无效宣告请求

作出第22729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宣告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

　　上述国家知产局出版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的全文更正版本中涉

及本案审理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7、9、10、14、15的内容如下：

　　1.一种清洁工具，包括：甩水桶和拖把；甩水桶中设有可旋转的甩水篮；拖把杆下

端铰接有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拖把杆至少包括内杆和外杆，内、外杆其中之一的下端与

拖把头相连；内、外杆间相互套接，内外杆间设有驱动机构和防拉脱机构；下压拖把杆

，驱动机构将拖把杆伸缩运动转化为拖把头的旋转运动，拖把头绕拖把头旋转中心单向

旋转，拖把头带动甩水篮绕旋转中心单向旋转；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甩水篮与拖把头间

设有相配合的定位装置；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放入甩水篮时，定位装置将拖把头在甩水篮

中平整定位；拖把头带动甩水篮旋转时，定位装置阻止拖把头倾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装置包括：设于甩水

篮内侧中段的定位部，拖把头包括圆形拖把盘，拖把杆下压时，定位部与拖把盘相抵触

。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部包括：甩水篮内侧

纵向分布至少3根定位筋，定位筋与拖把盘外缘相配合，定位筋中段设有突出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与外杆

固定的螺旋杆件，内杆与传动件相固定，转动件中设有与螺旋杆件相配合的螺牙或开孔

；转动件与传动件间设有单向传动机构；所述的防拉脱机构包括：螺旋杆件上设有阻挡

件，螺旋杆件与外杆的固定端和阻挡件分别设于传动件两侧，阻挡件可在内杆中灵活移

动；拖把杆拉长到位时阻挡件阻止内、外杆脱离。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甩水桶中设有清洗部，清

洗部设有清洗支撑装置；清洗时拖把头单向旋转，清洗支撑装置支撑拖把头以减小拖把

头的旋转阻力，清洗支撑装置同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清洗支撑装置设有与拖把头

上支杆或开孔相配合的孔洞或支柱。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杆是与拖把头相连的杆

体，拖把杆还包括：与外杆上端相连接的延长杆，握把设于延长杆顶端，内杆、外杆和

延长杆均为金属杆；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套，连接套与延长杆中的

连接头配合连接，外杆上端或延长杆下端设有缩口段，外杆上端和延长杆下端通过缩口



段插接。

　　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对于权利要求1中所述定位装置列举了5个实施例。其中实施例

1中定位装置包括设于甩水篮中心和拖把头上相配合的支杆和开孔。实施例2中定位装置

包括设于甩水篮中心和拖把头上相配合的支杆和开孔，其中支杆是穿出甩水篮中心的轴

杆。实施例3中，定位装置包括甩水篮中心凸起中设置的开孔以及与该开孔相配合的设

于拖把头上的支杆。实施例4中，定位装置包括设于甩水篮内侧中段的定位部，拖把头

包括圆形拖把盘，拖把杆下压时，定位部与拖把盘相抵触。定位部包括甩水篮内侧中段

设有的环形凸台和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的至少3根定位筋，定位筋与拖把盘外缘相配合

。当定位装置采用上述结构时，环形凸台和定位筋可对拖把盘的摆放进行平整定位，当

拖把杆倾斜下压时，环形凸台和定位筋可与拖把盘配合阻止拖把头被压斜。实施例5中

，定位装置包括设于甩水篮内侧中段的定位部，拖把头包括圆形拖把盘，拖把杆下压时

，定位部与拖把盘相抵触。定位部包括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的至少3根定位筋，定位筋

与拖把盘外缘相配合，定位筋中段设有突出部。突出部和定位筋可对拖把盘的摆放进行

平整定位，当拖把杆倾斜下压时，突出部和定位筋可与拖把盘配合阻止拖把头被压斜。

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并称：定位装置包括设于甩水篮内侧中段的定位部，拖把头包括圆形

拖把盘，拖把杆下压时，定位部与拖把盘相抵触。当定位装置采用上述结构时，定位部

可对拖把盘的摆放进行平整定位，当拖把杆倾斜下压时，定位部可与拖把盘配合阻止拖

把头被压斜。该结构的定位装置要求擦拭物不能过多，以避免擦拭物将定位部和拖把盘

隔离。

　　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图20清晰地显示了权利要求15中所称的缩口段。该图显示，在延

长杆下端设有与延长杆一体相连的直径略小于延长杆的缩口段33，延长杆下端可通过该

缩口段与外杆上端插接。

　　二、关于鸿昌公司现有技术抗辩的相关事实

　　2013年4月7日，赵一美以鸿昌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侵犯

其名称为“一种拖把桶及与其配套的拖把”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号为

ZLXXXXXXXXXXXX.6，以下简称3406专利)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予以立

案受理，案号为(201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37号(以下简称赵一美案)。在赵一美案审理

中，鸿昌公司以其使用现有技术生产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为由进行抗辩，鸿昌

公司在赵一美案中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中，包括了鸿昌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10-

17、20－30、证据18、19中的部分技术图纸、证据31中丘驳公司与鸿昌公司之间的合同

。

　　2013年11月25日，原审法院对赵一美案作出(201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37号民事判

决，上述民事判决中确认的鸿昌公司有关现有技术抗辩的事实包括：

　　“二、被告鸿昌公司现有技术抗辩的事实

　　(一)委托加工

　　2009年12月18日，鸿昌公司与丘驳公司签订一份合同，约定丘驳公司为鸿昌公司生

产美丽雅时来运转和美丽雅好运道拖把，合同对数量、交货时间、结算方式等做出约定

。2009年12月31日，鸿昌公司通过网上银行付款的方式向丘驳公司支付货款20万元。



　　(二)申请专利

　　鸿昌公司总经理李雪梅于2009年12月2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名称为“一种拖把

及其专用脱水桶”的实用新型专利(专利申请号ZLXXXXXXXXXXXX.9)的申请，国家知

识产权局于2010年10月6日作出授权公告。该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拖把，拖把杆中

具有由螺杆、离合螺母和离合套组成的驱动机构以及由挡销和下缓冲器组成的防拉脱机

构，螺旋杆与离合螺母螺纹配合，离合螺母位于离合套内。

　　(三)设计图纸

　　审理中，被告鸿昌公司提交了手压式地拖设计图中涉及拖把杆部分的设计图纸，该

设计图纸为手压式地拖拖把杆各零部件图及总装配图，包括各零部件的名称，规格编号

、材质、件数等。其中规格编号一栏标明了各部件所需模具的模号，如离合螺母

ST2574-15、离合套ST2574-16；还有部分需要外购的零部件显示为具体的尺寸和规格

，如螺杆400*6.5*2，垫圈14*0.7，定位销3*12、压块50*4*1.3等。该份设计图显示，手压

式地拖拖把杆包括内杆、外杆，外杆上端有延长杆，内、外杆之间设有驱动机构，驱动

机构包括螺杆、离合螺母和离合套，螺杆穿过离合螺母，离合螺母中具有与螺杆相配合

的开孔，离合螺母下端有棘齿。内、外杆之间设有由定位销、垫圈、限位环组成的防拉

脱机构。

　　(四)订购模材

　　陈洁模具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1日，法定代表人陈祖熀，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

售钢模具等，该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名称是陈祖熀、方春琴。洁鑫模具公司成立于

2009年8月21日，法定代表人陈祖熀，经营范围包括销售模具、钢材等，该公司章程中

记载的股东名称亦是陈祖熀、方春琴。2010年4月2日，洁鑫模具公司向鸿昌公司发出关

于公司变更的通知，告知由陈洁模具公司变更为洁鑫模具公司并盖两公司印章。2011年

12月28日，陈洁模具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注销登记。

　　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陈洁模具公司出具报价单，经鸿昌公司确认后分别签订

编号为M091230-03、M100109-02、M100109-03、M100208-06、M100209-01、M100209-

02、M100209-03的合同，经办人涂晓华、谭某某，合同约定由陈洁模具公司为鸿昌公司

提供模号为ST2574系列和ST2575系列的模材、P20精料、P20内模件等，合同标明了具体

的规格、数量，总价分别为38,840元、9,225元、5,260元、8,425元、56,969元、55,350元和

20,570元。审理中，鸿昌公司称上述7份合同仅为其与陈洁模具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中的

一部分，由于时间久远，仍有大量合同未找到。

　　2010年2月2日，鸿昌公司与陈洁模具公司对账单显示2010年1月的交易总计金额为

223,188元，其中包括金额为5,260元和金额为9,225元的两笔订单。2010年3月，陈洁模具

公司向鸿昌公司开具货物名称为模胚和P20钢材的发票共计21张，总计金额为223,188元

。

　　2013年8月9日，洁鑫模具公司员工梁绍先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其于2009年11月进入

该公司工作，公司当时同时存在洁鑫模具公司和陈洁模具公司两个名称，2010年4月后

以洁鑫模具公司的名称对外经营，其本人负责模具材料的销售，2009年12月至2010年

2月期间曾收到鸿昌公司的订单，订购产品编号为2574和2575系列模具材料，并安排当



时的员工涂晓华、谭某某起草合同，盖章后传真给鸿昌公司，之后向龙记模架加工工厂

订购相应的模具材料，一般7日左右将有龙记钢印标记的模具材料发给鸿昌公司。同日

，梁绍先向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申请公证，在公证员面前对上述情况说明签字并捺

指印，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13)川国公证字第88575号公证书。

　　2013年8月9日，洁鑫模具公司员工谭某某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其于2008年1月进入

陈洁模具公司工作，2010年4月后公司改名为洁鑫模具公司。其本人在公司负责模具材

料销售和财务。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期间曾收到鸿昌公司的订单订购产品编号为

2574和2575系列模具材料，并起草了编号为M100208-06、M100209-01、M100209-02、

M100209-03的四份合同，盖章后传真给鸿昌公司确认。洁鑫模具公司是龙记模架在四川

的总代理，在收到订单后向龙记模架订购相应的模具材料，7-10天左右可以到货，到货

后将有钢印标记的模具材料发给鸿昌公司。同日，谭某某向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申

请公证，在公证员面前对上述情况说明签字并捺指印，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

(2013)川国公证字第88574号公证书。

　　2013年8月9日，鸿昌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公证员来

到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君跃路XXX号鸿昌公司，对放置在厂房内的设备现状进行摄

像和照相，取得6张照片和1张光盘。公证书所附光盘共包括四段视频。第一段文件名为

M2U01921.MPG的视频反映了ST2574系列和ST2575系列各类模具的外观，可以看到有钢

印的模号、LKM标记、2010-2。第二段文件名为M2U01922.MPG的视频反映了模具

ST2574-28、ST2574-17、ST2574-19、ST2574-18分别是用于制造手压式拖把杆中延长杆管

口套、手压式地拖脱水篮、延长杆膨胀螺母和膨胀螺纹、挡水板的模具。第三段文件名

为M2U01923.MPG的视频反映了模具ST2575-5、ST2575-10、ST2575-11、ST2575-1打开之

后的细节图。第四段文件名为M2U01924.MPG的视频反映了模具ST2574-15和ST2574-

16是用于制造手压式拖把杆中驱动机构离合螺母和离合套的模具，离合螺母内有与螺杆

相配合的开孔，离合螺母和离合套内均设棘齿。

　　审理中，证人谭某某出庭作证，确认鸿昌公司提交的订购合同是真实的。此外，证

人谭某某还确认陈洁模具公司销售给鸿昌公司的是模胚，由陈洁模具公司进行粗加工

，之后再由鸿昌公司进行精加工。LKM是厂商标记，2010-2是模胚的出厂日期。

　　(五)外购零部件

　　2010年2月6日，鸿昌公司与成都龙华公司模具厂签订《订购协议》，订购的货品名

称为垫圈、限位销和压块，金额分别为6,000元、6,700元和7,865.04元。2010年4月1日

，鸿昌公司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货款20,565元支付给成都龙华公司模具厂。

　　(六)包装印刷

　　2010年初，鸿昌公司与尚世公司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约定由尚世公司为鸿昌公司提

供包装印刷。2010年3月至7月，尚世公司为鸿昌公司印制了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以

及其他地拖的包装盒及说明书等，每次印刷的数量从几百套到几千套不等，分为16次送

货，每次送货均有送货单及与之对应的入库单。其中2010年3月24日送货单及与其相对

应的入库单显示：“好运道甩水拖+说明书600套，单价5.3；时来运转甩水拖+说明书

500套，单价5.2；手压式甩水拖+说明书500套，单价6.5”。2010年3月至7月双方的对账



单显示包括2010年3月24日在内的共计16次送货的交易明细，与前述送货单和入库单均

一一对应，金额共计64,948元。2010年8月10日，尚世公司向鸿昌公司开具金额为

64,94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

　　2013年8月9日，尚世公司的股东何英琼(曾用名何英群)出具情况说明，证明2010年

3月20日，鸿昌公司向尚世公司下单，委托尚世公司生产印刷美丽雅手压式、时来运转

和好运到拖把的彩盒及说明书，数量分别为500套、500套和600套。尚世公司在2010年

3月24日将上述三款拖把的彩盒和说明书印刷完毕并交付给了鸿昌公司。同日，何英琼

向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申请公证，在公证员面前对上述情况说明签字并捺指印，四

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13)川国公证字第88576号公证书。

　　审理中，鸿昌公司提交了一套由何英琼签字并由尚世公司盖章的好运道地拖和手压

式地拖的包装印刷版式样张。其中，从好运道地拖的包装盒及说明书可见该产品的拖把

桶分为脱水部和清洗部，脱水部中具有脱水篮、挡水板，清洗部中具有清洗架。产品说

明书中描述了部件特性及使用方法并标明了挡水罩和清洗组件。从手压式地拖包装盒可

见，该产品的拖把杆是手压式拖把杆，包括内杆、外杆，外杆上端有延长杆，内外杆间

有可以旋转的标识。

　　(七)库存实物

　　审理中，鸿昌公司提交了其库存的好运道地拖实物和手压式地拖实物各一套。其中

好运道地拖包装盒显示：产品名称美丽雅好运道地拖、货号HC15333、条形码

XXXXXXXXXXXXX。该产品实物的拖把桶具有清洗部和脱水部，脱水部中设有脱水篮

，脱水篮能够在拖把头带动下旋转，脱水部还设有与拖把桶相固定的挡水板，清洗部中

设有可以转动的清洗架。手压式地拖包装盒显示：产品名称美丽雅手压式旋转地拖、货

号HC18884、条形码XXXXXXXXXXXXX。该产品实物的拖把杆包括内杆、外杆，外杆

上端有延长杆，内、外杆之间可以相互转动，内杆下端铰接有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拖把

杆中设有驱动机构，驱动机构将内、外杆间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拖把头的旋转运动，内外

杆之间有防拉脱机构，防止内外杆分离。

　　经当庭演示，手压式地拖的拖把杆可以用在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上实现手压脱水和

清洗的功能。脱水时，下压拖把杆，脱水篮能够在旋转的拖把头带动下旋转；清洗时

，拖把头与清洗架相抵触，清洗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拖把头绕拖把头的中心转动

。

　　(八)超市订货及销售

　　成都市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光华店编号为XXXXXXXX的家乐福验收单显示：供应

商鸿昌公司，订货日期2010年3月2日，收货日期2010年4月15日，商品名称包括美丽雅手

压式，HC18884，条码XXXXXXXXXXXXX，订单数量100，收货数量0。

　　2010年4月12日，鸿昌公司向成都桂湖摩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45,397.97元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销售货物清单显示所售货物包括：美丽雅手压式旋转地拖，规格型

号：HC18884，数量5；美丽雅双涡轮地拖，规格型号：HC17665，数量18等。

　　2010年5月3日，鸿昌公司向北京物美综合超市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114,888元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张，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包括美丽雅好运到地拖，规格型号显示1533，数



量60等。

　　(九)网络销售

　　1.淘宝卖家杨云的网络销售

　　2010年4月28日，淘宝卖家杨云的进货单显示：品名规格美丽雅好运到地拖、条形

码XXXXXXXXXXXXX、数量10套、单价160元。2010年4月30日的进货单显示：品名规格

手压式三节杆(不带盘)，数量20，单价18元。

　　审理中，杨云的丈夫潘强出庭作证称，其与杨云一起开设网店，在超市看到有好运

道地拖等销售后，于2010年4月28日向鸿昌公司购进美丽雅好运道地拖并在网上销售。

由于手压式拖把杆可以用在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上配套使用进行手压脱水和清洗，因而

在2010年4月30日单独进购20套手压式三节杆以备售后维修之用。证人潘强当庭确认其

销售的好运道地拖与被告鸿昌公司提交的好运道地拖实物一致。

　　2.淘宝卖家于春会的网络销售

　　2010年5月15日，淘宝卖家于春会的进货单显示：名称美丽雅好运到地拖、条形码

XXXXXXXXXXXXX、数量2套等，2010年7月9日的进货单显示名称美丽雅好运到地拖、

条形码XXXXXXXXXXXXX、数量30套等。

　　2013年8月7日，于春会向上海市静安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在公证人员的监督

下，于春会使用公证处已经联网的计算机进行以下操作：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www.taobao.com,进入淘宝网页面，点击登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淘宝网卖家中心

，点击已卖出的宝贝，再点击三个月前订单，在宝贝名称栏内输入“好运”，成交时间

更改为“2010-05-15日”到“2010-05-18日”，点击搜索，进入页面。该页面显示一条交

易记录，成交时间：2010-05-17，点击该交易，显示宝贝快照，所售宝贝的图片显示为

美丽雅好运道地拖，卖家在商品详情中标注：货号HC15333。宝贝快照中所附照片可见

，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具有挡水板和清洗架。关闭该页面并返回上级页面，将成交时间

更改为“2010-08-31日”到“2010-08-31日23时”，点击搜索，显示一条交易记录，成交

时间2010-08-31，点击该笔交易，显示宝贝快照，所售宝贝图片显示为美丽雅好运道地

拖—包装样式2。卖家在商品详情中标注：货号HC15333。关闭该页面并返回上级页面

，在宝贝名称栏内输入手压式的“手”，成交时间更改为“2010-08-8日”到“2010-08-

09日”，点击搜索，进入页面。该页面显示一条交易记录，成交时间：2010-08-08，点

击该交易，显示宝贝快照，所售宝贝的图片显示为美丽雅手压式旋转地拖，卖家在商品

详情中标注：货号HC18884。从宝贝快照中所附的照片看，手压式地拖的拖把杆包括内

杆、外杆和延长杆，宝贝快照中还附有产品解说图、部件特性及使用方法说明。根据上

述公证过程，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出具(2013)沪静证字第2107号公证书。

　　审理中，于春会出具情况说明并到庭作证，证明其从2008年底开始在淘宝网销售鸿

昌公司的产品，一般在进购新品前，会到上海地区的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进行实地考

察，确认该产品为热销产品后，再向鸿昌公司申请在网上销售该产品。同时，于春会确

认鸿昌公司提交的好运道地拖和手压式地拖实物与其在网络上销售的实物一致，并称由

于与好运道地拖配套出售的拖把杆不能手压，比较容易坏，为解决售后维修问题，将手

压式地拖的拖把杆配给客户使用，手压式地拖的拖把杆可以与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配套



使用实现手压脱水和清洗的功能。”

　　赵一美案一审判决后，赵一美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诉。在赵一美案二审期间，赵一美

向上海高院提供的证据中包括了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1、3-7、10，鸿昌公司则将其在

本案中提供的证据30-36作为补充证据递交给上海高院。

　　2014年10月28日，上海高院作出(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号终审判决。在上述生

效判决中，上海高院认为，赵一美在二审中提交的五份专利文件(本案赵一美证据3-

7)，难以证明鸿昌公司的好运道地拖系根据该些专利生产，因此其与赵一美案涉案产品

的关联性，上海高院难以认定；而(2013)浙永证民字第4952号、第4953号公证书(本案赵

一美证据1、10)，无法证明所涉及的好运道地拖系鸿昌公司生产销售，因此难以达到赵

一美关于好运道地拖拖把桶无清洗架的证明目的。上海高院对赵一美在赵一美案二审中

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予采信。

　　对于赵一美案二审中，鸿昌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上海高院认为，鸿昌公司提交的证

据材料一(本案鸿昌公司证据31中武义德馨工贸有限公司、丘驳公司情况说明)属于证人

证言，根据法律规定，除非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例外

情形，否则出具证人证言的单位负责人或知道相关情况的个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现有

关公司相关人员未到庭作证，亦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法定例外情形，且赵一美亦不认可其

内容，故上海高院难以确认该组证据材料真实可信，因此不予采信。证据材料二、三、

四(本案鸿昌公司证据32-34)，均产生于赵一美案一审之前，鸿昌公司理应可通过公开渠

道获取并向原审法院提供，因此其不符合二审新证据条件；同时，证据材料二和证据材

料四之外观设计专利难以完全反映其产品结构，而证据材料三的内容亦不与一审认定事

实相矛盾。证据材料五(本案鸿昌公司证据35)之证明内容与赵一美案无直接关联。证据

材料六(本案鸿昌公司证据36)产生于赵一美案一审之前，不符合二审新证据条件；且该

证据所欲证明的内容已被一审判决所认定。证据材料七(本案鸿昌公司证据37)的有关内

容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因此其属于在一审中即可提交的证据，亦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

该证据材料的内容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并无矛盾。因此对上述证据材料，上海高院均未采

纳。

　　综上，上海高院在上述生效判决中确认的与本案相关的事实包括：1.赵一美案中原

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2.赵一美案二审庭审中，法院组织双方对鸿昌公司作为现有技

术载体的手压式地拖拖把杆进行了当庭破拆，并将其与两款被控侵权产品的拖把杆进行

了比对：三者均具有内杆、外杆，外杆上端有延长杆，内外杆间可相互转动，并通过套

接使拖把杆可作压短和拉长的直线运动，内杆下端铰接有带擦拭物的拖把头；内外杆间

设有驱动机构，驱动机构包括螺杆和离合螺母，螺杆穿过离合螺母，离合螺母的中心通

孔具有与螺杆外形相匹配的开孔；驱动机构将内、外杆间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拖把头的旋

转运动并通过离合螺母下端棘齿与离合套内棘齿相啮合来驱动拖把头单向旋转，内外杆

之间有防拉脱机构。

　　原审法院另查明，丘驳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系陈剑。

2009年10月27日，陈剑申请了名称为“拖把桶(G)”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

：ZLXXXXXXXXXXXX.7)。该外观设计专利公告图片显示，该拖把桶设置有清洗篮、清



洗架，该拖把桶侧面设置有脚踩驱动装置。2009年11月9日，陈剑申请了名称为“脱水

清洗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XXXXXXXXXXXX.1)，该实用新型专利体现了拖

把桶具有清洗篮、清洗架，并在拖把桶侧面设置有脚踩驱动装置以驱动清洗篮、清洗架

的结构特征。2010年2月5日，陈剑申请了名称为“拖把桶(K)”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

：ZLXXXXXXXXXXXX.7)，该外观设计专利公告图片显示，该拖把桶设置有清洗篮、清

洗架，该拖把桶侧面设置有脚踩驱动装置。

　　2014年1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14)川国公证字第52337号公证书

。该公证书记载了公证处公证人员与鸿昌公司委托代理人共同至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名都

C幢桂湖摩尔一号办公区二楼财务部复印相关财务发票的过程。公证书中还随附了现场

拍摄的照片及现场复印的财务发票复印件。公证书附件显示：2010年4月12日，鸿昌公

司向成都桂湖摩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编号为XXXXXXXX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销售货物清

单，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45,397.97元，销售货物清单中包括了手压式地拖。

　　2013年11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13)川国公证字第117993号公证书

。该公证书记载了何英琼在公证书所附情况说明及其5张附件上签名的过程。公证书中

所附情况说明及其5张附件所显示的事实与赵一美案生效判决中查明的有关事实【

(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至第10页(六)包装印刷】相一致。

　　三、关于本案中相关产品的相关技术特征

　　1.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手压式地拖对应涉案

专利权利要求1、7、9、10、15的技术特征为：包括甩水桶和拖把；甩水桶中设有可旋

转的甩水篮；拖把杆下端连接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拖把杆包括内杆和外杆，外杆下端与

拖把头相连；内、外杆间相互套接，内外杆间设有驱动机构和防拉脱机构；下压拖把杆

，驱动机构将拖把杆伸缩运动转化为拖把头的旋转运动，拖把头绕拖把头旋转中心单向

旋转，拖把头带动甩水篮绕旋转中心单向旋转。上述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有5根定位筋

，定位筋中段较其上段略有突出。上述拖把头由连接装置、拖把盘、擦拭物组成，其中

连接装置的上端与拖把杆下端插接，连接装置和拖把杆并通过套在拖把杆上的连接套螺

旋连接固定。连接装置的下端通过螺母固定于拖把盘中间突出的定位孔中。连接装置下

端两侧设有卡位部，在连接装置与拖把盘呈90度直角时，卡位部通过与拖把盘表面的平

面接触，使连接装置及插接于其上的拖把杆与拖把盘保持垂直。将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放

入甩水篮并将拖把杆下压时，拖把盘的外缘抵触在擦拭物上，擦拭物抵触在甩水篮上。

上述内外杆间设有驱动机构包括：与外杆固定的螺旋杆件，内杆与传动件相固定，转动

件中设有与螺旋杆件相配合的螺牙或开孔；转动件与传动件间设有单向传动机构；所述

的防拉脱机构包括：螺旋杆件上设有阻挡件，螺旋杆件与外杆的固定端和阻挡件分别设

于传动件两侧，阻挡件可在内杆中灵活移动；拖把杆拉长到位时阻挡件阻止内、外杆脱

离。上述内杆是与拖把头相连的杆体，拖把杆还包括：与外杆上端相连接的延长杆，握

把设于延长杆顶端，内杆、外杆和延长杆均为金属杆；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

端和连接头，连接头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套配合连接。外杆上端设有一段直径略小于外杆

的部分，该部分可以插接于延长杆的下端。

　　2.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对应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4的技术特征为：涉案手压



双驱拖、涉案传奇拖除具有对应上述权利要求1的技术特征外，还具有在其的甩水桶中

设有清洗部，清洗部设有清洗支撑装置；清洗时拖把头单向旋转，清洗支撑装置支撑拖

把头以减小拖把头的旋转阻力，清洗支撑装置同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清洗支撑装

置上设有与拖把头开孔相配合的凸起，该凸起呈粗短支柱状。

　　经当庭查看，好运道地拖中的拖把桶具有如下技术特征：甩水桶中设有清洗部，清

洗部设有清洗支撑装置；清洗时拖把头单向旋转，清洗支撑装置支撑拖把头以减小拖把

头的旋转阻力，清洗支撑装置同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清洗支撑装置上设有与拖把

头开孔相配合的凸起。但好运道地拖中的配套拖把杆不能带动配套拖把桶中的脱水篮和

清洗架旋转，带动好运道地拖拖把桶中的脱水篮和清洗架旋转的是安装于好运道地拖拖

把桶侧面的脚踩驱动装置。

　　此外，上述赵一美案中查明的有关将手压式地拖的拖把杆使用于好运道地拖的拖把

桶的相关事实为：“经当庭演示，手压式地拖的拖把杆可以用在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上

实现手压脱水和清洗的功能。脱水时，下压拖把杆，脱水篮能够在旋转的拖把头带动下

旋转；清洗时，拖把头与清洗架相抵触，清洗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拖把头绕拖把

头的中心转动”。经当庭查看，手压式地拖拖把杆的拖把头中部孔洞不能与好运道地拖

清洗架中部凸起相配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四款涉案产品的技术特征

是否落入了赵一美主张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2.鸿昌公司关于四款涉案产品

的技术特征系根据现有技术生产的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鸿昌公司认为，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在如下技

术特征上与赵一美主张的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特征有区别：1.四款涉案产品中不存在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1、7、9所述的定位装置的技术特征；2.四款涉案产品中不存在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15中所述的缩口段的技术特征；3.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中不存在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14中所述的“清洗支撑装置设有与拖把头上支杆或开孔相配合的孔洞或

支柱”；4.四款涉案产品中采用的系“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头，连

接头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套配合连接”，该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5中所述的“外

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套，连接套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头配合连接”不同

。鸿昌公司认可四款涉案产品的其余技术特征与原告主张的权利要求保护的对应技术特

征相同。

　　赵一美认为，四款涉案产品中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7、9所述的定位装置、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15中所述的缩口段的技术特征。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中存在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14中所述的“清洗支撑装置设有与拖把头上支杆或开孔相配合的孔洞或

支柱”的技术特征。赵一美认可四款涉案产品中采用的系“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

固定端和连接头，连接头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套配合连接”的技术特征，但赵一美认为该

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5中所述“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套

，连接套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头配合连接”的技术特征，构成等同特征。

　　原审法院认为：



　　1.关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位装置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对于定位装置的表述为“所述的甩水篮与拖把头间设有相配合

的定位装置；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放入甩水篮时，定位装置将拖把头在甩水篮中平整定位

；拖把头带动甩水篮旋转时，定位装置阻止拖把头倾斜”。涉案专利权利要求7对于定

位装置的表述为“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装置包括

：设于甩水篮内侧中段的定位部，拖把头包括圆形拖把盘，拖把杆下压时，定位部与拖

把盘相抵触”。涉案专利权利要求9对于定位装置的表述为“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清洁

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部包括：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至少3根定位筋，定位筋

与拖把盘外缘相配合，定位筋中段设有突出部”。上述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对于定位

装置的表述，并没有明确定位装置的具体结构特征，而是对定位装置所产生的功能或者

效果的表述，属于功能性特征的表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

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

术特征，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

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

　　在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对于定位装置列举了5个实施例，其中实施例1、2、3中的定位

装置分别要求在甩水篮中心和拖把头上分别设置相配合的支杆和开孔。实施例4、5中的

定位装置要求在甩水篮内侧中段设置定位部，拖把头包括圆形拖把盘，定位部须与拖把

盘相抵触。定位部包括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的至少3根定位筋，以及甩水篮内侧中段设

有的环形凸台或定位筋中段设置有突出部。在拖把杆下压时，定位部对拖把盘的摆放进

行平整定位。当拖把杆倾斜下压时，定位部可与拖把盘配合阻止拖把头被压斜。说明书

中并称在定位装置采用设于甩水篮内侧中段的定位部的结构时，要求擦拭物不能过多

，以避免擦拭物将定位部和拖把盘隔离。此外，在涉案专利权利要求7中有“定位部与

拖把盘相抵触”的描述，在涉案专利权利要求9中有“定位筋与拖把盘外缘相配合”的

表述。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7、9，说明书中的上述陈述表明涉案专利权利

要求1的定位装置应当具有如下技术特征：在实施例1、2、3中的定位装置应当具有在甩

水篮中心和拖把头上分别设置相配合的支杆和开孔的技术特征。实施例4的中定位装置

应当具有：在甩水篮内侧中段设置定位部，拖把头包括圆形拖把盘。上述定位部包括甩

水篮内侧纵向分布的至少3根定位筋以及甩水篮内侧中段设有的环形凸台。在拖把杆下

压时，定位部须与拖把盘相抵触，使定位筋和环形凸台对拖把盘的摆放进行平整定位。

当拖把杆倾斜下压时，环形凸台和定位筋可与拖把盘配合阻止拖把头被压斜的技术特征

。实施例5中的定位装置应当具有：在甩水篮内侧中段设置定位部，拖把头包括圆形拖

把盘。上述定位部包括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的至少3根定位筋，以及定位筋中段设置有

突出部。在拖把杆下压时，定位部须与拖把盘相抵触，使定位筋及定位筋中段设置的突

出部对拖把盘的摆放进行平整定位。当拖把杆倾斜下压时，定位筋中段设置的突出部和

定位筋可与拖把盘配合阻止拖把头被压斜的技术特征。

　　而四款涉案产品所涉及的该技术特征为，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有5根定位筋，定位

筋中段较其上段略有突出。将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放入甩水篮并将拖把杆下压时，拖把盘

的外缘抵触在擦拭物上，擦拭物抵触在甩水篮上。经原审法院查看，当拖把杆倾斜下压



时，由于擦拭物的隔离，四款涉案产品的定位筋及定位筋中段的突出处，不能与拖把盘

相抵触，四款涉案产品的定位筋及定位筋中段的突出处无法配合拖把盘阻止拖把头被压

斜。此外，四款涉案产品及手压式地拖在拖把杆下压前已经通过拖把杆和拖把盘之间的

连接装置下端两侧设置的卡位部，保证拖把杆与拖把盘的垂直。

　　将四款涉案产品涉及定位装置的技术特征与上述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定位装置的对

应技术特征相比对。四款涉案产品缺少实施例1-3中定位装置关于甩水篮中心和拖把头

上分别设置相配合的支杆和开孔的技术特征。缺少实施例4中定位装置关于甩水篮内侧

中段设有环形凸台。在拖把杆下压时，定位部与拖把盘相抵触，使定位筋和环形凸台对

拖把盘的摆放进行平整定位。当拖把杆倾斜下压时，环形凸台和定位筋可与拖把盘配合

阻止拖把头被压斜的技术特征。缺少实施例5中定位装置关于，在拖把杆下压时，定位

部须与拖把盘相抵触，使定位筋中段设置的突出部和定位筋对拖把盘的摆放进行平整定

位。当拖把杆倾斜下压时，定位筋中段设置的突出部和定位筋可与拖把盘配合阻止拖把

头被压斜的技术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因本案中四款涉案产品不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中定位装置的技术特征，故四款涉案产品的对应技术特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

求1、7、9的保护范围。

　　2.关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5中所述的缩口段

　　涉案专利要求15对于缩口段的表述为“外杆上端或延长杆下端设有缩口段，外杆上

端和延长杆下端通过缩口段插接”。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图20显示，权利

要求15中所称的缩口段位于延长杆的下端，且该缩口段与延长杆一体相连，直径略小于

延长杆，延长杆下端可通过该缩口段与外杆上端插接。因此，符合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5所称的缩口段，应当具有位于外杆上端或延长杆下端，与外杆或延长杆一体相连，且

直径小于外杆或延长杆，外杆下端和延长杆上端通过缩口段插接的技术特征。而四款涉

案产品所涉及的该技术特征为“外杆上端设有一段直径略小于外杆的部分，该部分可以

插接于延长杆的下端”。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四款涉案产品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5缩

口段的技术特征，原审法院对于鸿昌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

　　3.关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4中所述的“清洗支撑装置设有与拖把头上支杆或开孔相

配合的孔洞或支柱”的技术特征

　　原审法院认为，经查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在其清洗支撑装置上设有与拖把

头开孔相配合的凸起，该凸起呈粗短支柱状。故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具有涉案

专利权利要求14中所述的“清洗支撑装置设有与拖把头上支杆或开孔相配合的孔洞或支

柱”的技术特征，原审法院对于鸿昌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

　　4.关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5中所述的“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套

，连接套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头配合连接”的技术特征

　　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四款涉案产品中采用的系“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

件固定端和连接头，连接头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套配合连接”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15中所述的“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套，连接套与延长杆中的

连接头配合连接”技术特征不同，并无异议。争议在于上述两者是否构成等同特征。原

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

条规定，“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

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是指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技术特征相

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

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

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本案中，虽然螺旋杆件固定端、连接

头、连接套的位置有所区别，但其均是使用于延长杆和外杆的连接固定。现四款涉案产

品仅是将螺旋杆件固定端、连接头、连接套在延长杆和外杆上的位置进行了变化，因此

其所采取的技术手段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所描述的技术手段基本相同，所实现的功能、

效果一致，并且该种位置变化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

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故原审法院认为，四款涉案产品具有与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15中“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套，连接套与延长杆中的连接

头配合连接”的等同特征。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鉴于四款涉案产品均不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定位装置

的技术特征，故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没有落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7、9、

10、14、15的保护范围。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没有落入了权利要求1、7、9、10、

15的保护范围。原审法院对于鸿昌公司关于四款涉案产品不侵犯赵一美涉案专利权的主

张予以采纳，对于赵一美关于四款涉案产品侵犯其涉案专利权的反诉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1.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是否已经公开销售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

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赵一美案的生效判决中上海

高院已就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公开销售的情况的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因此，本案

中需要考量的是，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新证据可否推翻上述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的

事实。

　　(1)关于鸿昌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10-37

　　鸿昌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10-17、20-30、证据18、19中的部分技术图纸、证据

31中丘驳公司与鸿昌公司之间的合同，已为赵一美案生效判决所采纳，并成为赵一美案

中认定事实的依据。鸿昌公司证据31中武义德馨工贸有限公司、丘驳公司情况说明、证

据35，因不符合证据真实性、关联性的要求而未被赵一美案生效判决所采纳。鸿昌公司

证据32-34、36、37因不属于赵一美案二审新证据，而未予采纳。因此，本案中仍需对鸿

昌公司证据18、19中未在赵一美案中提供的图纸、证据32-34、36、37予以考量。其中鸿

昌公司证据18、19中未在赵一美案中提供的图纸可以与其余已在赵一美案中提供的图纸

相印证，基本体现了手压式地拖拖把杆、好运道地拖拖把桶的相关技术特征。虽然，上



述证据18、19图纸中相关部件的花纹、尺寸与鸿昌公司提供的证据25手压式地拖拖把杆

、好运道地拖拖把桶实物有所区别，但设计图纸与实际购买的零部件在规格、尺寸上的

细微差异是由产品生产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上述细微差异既不影响产品的实际使用

，也未改变产品生产时所实际使用的技术特征。故上述证据18、19图纸中相关部件的花

纹、尺寸与鸿昌公司提供的证据25手压式地拖拖把杆、好运道地拖拖把桶实物的细微差

异，并不能否定上海高院赵一美案生效判决中关于鸿昌公司现有技术抗辩的有关事实的

认定。原审法院对于赵一美的相关辩称意见，不予采信。鸿昌公司证据32-34显示丘驳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剑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期间申请的两项外观设计专利、一项实

用新型专利中所显示的具有清洗篮、清洗架，拖把桶侧面设置有脚踩驱动装置的拖把桶

结构，与好运道地拖具有清洗篮、清洗架，拖把桶侧面设置有脚踩驱动装置的拖把桶结

构相一致，可以进一步印证鸿昌公司从丘驳公司处委托生产好运道地拖的事实。鸿昌公

司证据36、37所反映的事实与赵一美案生效判决中查明的鸿昌公司向成都桂湖摩尔商贸

有限公司销售手压式地拖等产品，鸿昌公司委托尚世公司印制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

等产品包装盒及说明书的事实相一致。因此，鸿昌公司证据32-34、36、37进一步证明了

赵一美案中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有关事实，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2)关于赵一美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1-8、10-13

　　赵一美证据1、3-7、10在赵一美案二审中已向上海高院提供，该些证据在本案中的

证明目的与赵一美案中的证明目的相同，其中赵一美证据3-7与赵一美证据2相结合为证

明鸿昌公司的好运道地拖系根据证据3-7所示专利生产，故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中并不

包含清洗架。证据1、10为证明好运道地拖存在两种不同结构的拖把桶，一种为有清洗

架，一种没有清洗架，而有清洗架的是2010年5月17日之后才开始公开销售的。对此

，上海高院在赵一美案中已经对于该些证据予以了分析，认为难以达到赵一美关于好运

道地拖拖把桶无清洗架的证明目的，对此原审法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

　　对于赵一美证据8、11、12、13，原审法院认为，证据8是李雪梅于2011年10月申请

的一份实用新型专利，该份专利申请与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公开销售的事实并无关

联，并不能否定赵一美案的生效判决中鸿昌公司现有技术抗辩的有关事实。证据11是有

关网友团购名为“美丽雅好运道的拖把”谈话记录的公证书，仅凭该谈话记录中的图片

、内容尚无法确认网友所谈及的物品即是本案所涉及的好运道地拖，更无法证明好运道

地拖确实存在无清洗架的拖把桶。证据12是赵一美于2015年1月16日购买手压式地拖的

公证书，该公证购买的手压式地拖的拖把杆部分零件材料与鸿昌公司所提供的手压式地

拖的对应部分确实略有不同，但该公证购买的手压式地拖的拖把杆与鸿昌公司所提供的

手压式地拖拖把杆对应技术特征相同。鉴于，鸿昌公司自2010年年初起生产手压式地拖

至今已长达5年，因此，鸿昌公司对于手压式地拖部分零件材料进行升级换代符合常理

。且无论是之前鸿昌公司所提供的手压式地拖，还是之后赵一美提供的手压式地拖，两

者对应技术特征并无改变。因此，该份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赵一美关于鸿昌公司生产的手

压式地拖拖把杆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主张，也不足以否定赵一美案的生效判决中关于具

有涉案相关技术特征的手压式地拖已经公开销售的事实。证据13显示了丘驳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剑于2010年2月申请的外观设计，该外观设计与好运道地拖中拖把桶的外观基本



一致。且根据鸿昌公司与丘驳公司之间合同中有关有效期自2009年12月18日至2012年

12月18日的约定，该份专利申请的时间，恰在鸿昌公司与丘驳公司合同履行的前期。因

此，该份证据不但不能证明赵一美关于好运道地拖拖把桶具有多种结构的观点，反而可

以印证鸿昌公司关于其委托丘驳公司生产的好运道地拖具有清洗篮、清洗架，拖把桶侧

面设置有脚踩驱动装置的拖把桶结构的事实。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赵一美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上海高院在赵一

美案生效判决中所确认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对于赵一美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1-8、10-

13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认为，上海高院在赵一美案生效判决中所确认的事实，显示了鸿昌公司好

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反映了好运道地拖在2010年4月28日

，手压式地拖在2010年4月12日已经公开销售的事实。赵一美对于上述事实有异议，但

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原审法院对于赵一美的相关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原审法院

认为，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在涉案专利申请日2010年9月19日之

前已经公开销售。

　　2.关于四款涉案产品是否系根据现有技术生产，有无侵犯赵一美涉案专利权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现有技术是指申

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第六十二条规定，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

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

　　(1)关于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手压式地拖具有如下相同的技术特征

：包括甩水桶和拖把；甩水桶中设有可旋转的甩水篮；拖把杆下端连接带擦拭物的拖把

头，拖把杆包括内杆和外杆，外杆下端与拖把头相连；内、外杆间相互套接，内外杆间

设有驱动机构和防拉脱机构；下压拖把杆，驱动机构将拖把杆伸缩运动转化为拖把头的

旋转运动，拖把头绕拖把头旋转中心单向旋转，拖把头带动甩水篮绕旋转中心单向旋转

。上述甩水篮内侧纵向分布有5根定位筋，定位筋中段较其上段略有突出。上述拖把头

由连接装置、拖把盘、擦拭物组成，其中连接装置的上端与拖把杆下端插接，连接装置

和拖把杆并通过套在拖把杆上的连接套螺旋连接固定。连接装置的下端通过螺母固定于

拖把盘中间突出的定位孔中。连接装置下端两侧设有卡位部，在连接装置与拖把盘呈

90度直角时，卡位部通过与拖把盘表面的平面接触，使连接装置及插接于其上的拖把杆

与拖把盘保持垂直。将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放入甩水篮并将拖把杆下压时，拖把盘的外缘

抵触在擦拭物上，擦拭物抵触在甩水篮上。上述内外杆间设有驱动机构包括：与外杆固

定的螺旋杆件，内杆与传动件相固定，转动件中设有与螺旋杆件相配合的螺牙或开孔

；转动件与传动件间设有单向传动机构；所述的防拉脱机构包括：螺旋杆件上设有阻挡

件，螺旋杆件与外杆的固定端和阻挡件分别设于传动件两侧，阻挡件可在内杆中灵活移

动；拖把杆拉长到位时阻挡件阻止内、外杆脱离。上述内杆是与拖把头相连的杆体，拖

把杆还包括：与外杆上端相连接的延长杆，握把设于延长杆顶端，内杆、外杆和延长杆

均为金属杆；外杆中分别固定有螺旋杆件固定端和连接头，连接头与延长杆中的连接套



配合连接。外杆上端设有一段直径略小于外杆的部分，该部分可以插接于延长杆的下端

。而手压式地拖所体现的相关技术特征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通过销售的方式已为公众所

知，属于现有技术。故原审法院认为，鸿昌公司系使用现有技术生产了涉案涡轮拖、涉

案好采拖。

　　(2)关于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上海高院在赵一美案生效判决中所确认的事实，淘宝卖

家杨云曾因手压式地拖拖把杆可配套使用于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上进行手压脱水和清洗

，而单独购入手压式拖把杆用于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杆的售后维修。可见，在涉案专利申

请日之前手压式地拖拖把杆配合使用于好运道地拖拖把桶的技术方案，已经因使用而公

开。其次，手压式地拖拖把杆配合使用于好运道地拖拖把桶除具有上述手压式地拖与涉

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相同的技术特征外，还具有在甩水桶中设有清洗部，清洗部设有

清洗支撑装置；清洗时拖把头单向旋转，清洗支撑装置支撑拖把头以减小拖把头的旋转

阻力，清洗支撑装置同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上述手压式地拖拖把杆与好运道地拖

拖把桶配合使用的技术特征，与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的对应技术特征的区别仅

在于，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的清洗支撑装置上设有与拖把头开孔相配合的凸起

。而手压式地拖拖把杆的拖把头开孔，不能与好运道地拖拖把桶清洗支撑装置上的凸起

相配合。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已公

开销售的好运道地拖拖把杆的拖把头中部开孔可以与清洗支撑装置上的凸起相配合。可

见，在拖把杆与具有清洁架的拖把桶成套销售的产品中，在拖把杆的拖把头中部开孔可

以与清洗支撑装置上的凸起相配合，属于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原审法院认为，上

述手压式地拖拖把杆与好运道地拖拖把桶配合使用的技术特征与拖把杆的拖把头中部设

有与清洗架中部凸起相配合的定位部的技术特征相组合，系一项现有技术与所属领域公

知常识的简单组合，属于现有技术。故原审法院认为，鸿昌公司系使用现有技术生产了

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鸿昌公司系使用现有技术生产、销售了涉案涡轮拖、涉案好

采拖、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二条的规

定，鸿昌公司使用现有技术生产四款涉案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对赵一美涉案专利权的侵

害。鸿昌公司的相关诉讼主张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鸿昌公司生产、销售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涉案手

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的行为，不构成对赵一美涉案专利权的侵害。鸿昌公司的相关诉

讼主张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赵一美关于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涉案涡轮

拖、涉案好采拖，侵犯其涉案专利权的反诉诉讼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第六十二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七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

、确认鸿昌公司生产、销售的美丽雅手压双驱旋转甩水拖(货号HC049017、商品条码

XXXXXXXXXXXXX)、美丽雅双涡轮地拖(货号HC017665、商品条码

XXXXXXXXXXXXX)、美丽雅传奇旋转三驱地拖(货号HC017344、商品条码



XXXXXXXXXXXXX)、美丽雅好采头旋转地拖(货号HC017603、商品条码

XXXXXXXXXXXXX)的行为没有侵害赵一美享有的名称为“清洁工具”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XXXXXXXXXXXX.9)的专利权；二、驳回原审反诉原告赵一美的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反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赵一美负担。

　　一审判决后，赵一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原判，改判

驳回鸿昌公司诉讼请求、支持赵一美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事实认定

错误。原判认定好运道地拖于2010年4月28日、手压式地拖在2010年4月12日已经公开销

售，早于本案涉案专利申请日，但赵一美已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上述事实认定错误。(一

)库存好运道拖把与原审证据22进货单、第2107号公证书所指产品不具对应关系；(二)库

存手压式拖把不是原始产品，其公开时间无法确定，手压式拖把并非指向一特定结构

，其不属于现有技术载体；(三)原审中证人潘强作伪证；(四)鸿昌公司证据材料“手压

式装配及零件图”属伪证，其提供的关于模具的证据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其提

供的原审证据20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其证据26不具有关联性。二、原审侵权比对错

误，本案四款被控侵权产品定位筋及定位筋中段的突出处与拖把盘相抵触，落入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1、7、9、10、14、15的保护范围。三、原审现有技术抗辩认定错误。将好

运道地拖、手压式拖把组合成一项现有技术，于法无据；手压式拖把未公开清洗部设有

清洗支撑装置，清洗时拖把头单向旋转、清洗支撑装置支撑拖把头以减小拖把头旋转阻

力、清洗支撑装置同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清洗支撑装置设有与拖把头上支杆或开

孔相配合的孔洞或支柱等3个技术特征，而被控侵权的手压双驱拖、传奇拖具有上述特

征，因此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

　　鸿昌公司答辩认为，涉案被控侵权产品系根据现有技术生产销售，不构成专利侵权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以及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

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一、鸿昌公司主张的现有技术载体为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而赵一美则认为好

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其公开日期晚于涉案专利申请日，不构成现有技术。本院认为

，本院作出的(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已认定上述鸿昌公司生产销售

的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已分别于2010年4月28日、2010年4月12日公开销售。根据有

关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赵一美在本案上诉中关于好运道地拖、手压式

地拖公开日期晚于涉案专利申请日的意见，其在(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号案件中

均已提出，本院不予采纳，此处不再赘述。关键在于赵一美在本案中提交的新证据材料

是否足以推翻(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确认的有关事实。原审法院对于

赵一美在本案一审中提交而未在(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材料

8、11、12、13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不足以推翻本院在(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号

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可以



成为本案中现有技术的载体。

　　二、关于侵权比对的问题，原审认为四款被控侵权产品不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定位装置的技术特征，而赵一美认为四款被控侵权产品定位筋及定位筋中段的突出处

与拖把盘相抵触，落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本院在二审庭审中进行了当庭比对，当拖把

杆倾斜下压时，由于擦拭物的隔离，四款涉案产品的定位筋及定位筋中段的突出处，不

能与拖把盘相抵触，四款涉案产品的定位筋及定位筋中段的突出处无法配合拖把盘阻止

拖把头被压斜，其是通过拖把杆和拖把盘之间的连接装置下端两侧设置的卡位部来保证

拖把杆与拖把盘的垂直，原审法院关于侵权比对的认定意见符合客观事实，因此被控侵

权产品并不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定位装置的技术特征，赵一美的上诉意见本院难以

认同。

　　三、关于现有技术抗辩的比对问题。鸿昌公司主张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为现有

技术载体。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的现有技术抗辩载体为手压式地拖

，其相应技术特征相同；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的现有技术抗辩载体为手压式地

拖拖把杆、好运道地拖拖把桶，其相应技术特征相同，手压式地拖拖把杆与好运道地拖

拖把桶配合使用的技术特征与拖把杆的拖把头中部设有与清洗架中部凸起相配合的定位

部的技术特征相组合，系一项现有技术与所属领域公知常识的简单组合，属于现有技术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关于现有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的比对认定意见并

无异议，但赵一美认为原审法院将好运道地拖、手压式地拖组合成一项现有技术进行抗

辩，于法无据。对此本院认为，鸿昌公司生产的手压式地拖和好运道地拖，现已查明均

于涉案专利申请日前生产销售，可作为本案现有技术抗辩的载体。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

，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手压式地拖拖把杆配合使用于好运道地拖拖把桶的技术方案

，已经因使用而公开，好运道地拖拖把杆的拖把头中部开孔可以与清洗支撑装置上的凸

起相配合，已属本领域公知常识。将现有技术与本领域公知常识简单组合后进行现有技

术抗辩，于法不悖。因此，上诉人关于本案现有技术比对方式不当的意见，本院不予采

纳。综上，原审法院关于涉案涡轮拖、涉案好采拖、涉案手压双驱拖、涉案传奇拖系采

用现有技术生产的认定，本院予以认同。

　　四、关于赵一美认为手压式拖把未公开清洗部设有清洗支撑装置等3个技术特征

，而被控侵权的手压双驱拖、传奇拖具有上述特征，因此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的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中手压双驱拖、传奇拖的现有技术抗辩载体为手压式地拖拖把杆和好

运道地拖拖把桶，赵一美所称的清洗部设有清洗支撑装置等3个技术特征，其相应现有

技术抗辩载体应为好运道地拖的拖把桶。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好运道地拖拖把桶具有在

甩水桶中设有清洗部，清洗部设有清洗支撑装置，清洗时拖把头单向旋转，清洗支撑装

置支撑拖把头以减小拖把头的旋转阻力，清洗支撑装置同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的技

术特征；而且，原审还查明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已公开销售的好运道地拖拖把杆的拖

把头中部开孔可以与清洗支撑装置上的凸起相配合。据此，原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赵一美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一美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50元，由上诉人赵一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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